充电宝设备需求

1、 营业执照、经营许可证、授权经营证明以及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证照信息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按年定额支付管理费用（含场地租赁费、电费等）。自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乙方支付给甲方。
3、 服务期：服务期为两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合同期满一年后，甲方对乙方的经营状况进行满意度测评，如满意率大于等于85%，自动续约一年；如满意率低于85%,无条件解除合同。
4、 放置带视频播放功能的充电宝设备（不少于20槽/台），数量以医院实际需求为准，暂定综合楼、外科楼、体检楼、社康中心首层各放置1台，门诊楼4层各一台，共计8台。
5、 为医护、工作人员每人每天提供免费借用3小时的服务。
6、 医院可提供宣传素材放置到充电宝设备上进行视频宣传播放。
7、 负责设备的投放、安装，在接到院方设备损坏的通知后24小时内对设备进行维修。
8、 应就设备的使用管理提供客户服务，在设备上张贴客服联系方式，及时解决设备使用中的问题。
9、 如需移动设备位置或撤场，必须提前5个工作日通知院方，并取得院方同意方可移动。

